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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简称： 吉林高速      证券代码：601518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临 2014-017 

债券简称： 11吉高速     债券代码：122148 

 

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、关联方以

及公司承诺履行进展情况的公告 

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—上市公

司实际控制人、股东、关联方、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》以

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吉林监管局《关于开展吉林辖区上市公司

“清理规范承诺履行”专项工作的通知》(吉证监发〔2014〕23号)的

相关要求，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吉林高速”或“公

司”） 相继披露了公司及相关方所作出的承诺履行和进展情况（详见

2014年2月14日、2014年3月26日、2014年4月30日、2014年5月29日登

载于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告）。 

日前，公司收到股东单位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吉高集团”）《吉高集团关于履行相关承诺事项进展情况的函》

（吉高集团函字【2014】31号），现就吉高集团履行相关承诺事项进

展情况披露如下： 

一、 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

根据吉林省人民政府《关于向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注入优

质资产的批复》（吉政函【2010】9号）的文件精神，吉高集团需两

年内向吉林高速注入长营高速公路、长春绕城高速公路南段和长平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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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公路等高速公路资产。至今该承诺尚未履行完毕。 

二、 超过承诺期限未履行的原因 

   为落实资产注入工作，省交通运输厅向交通运输部上报了《关于

向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注入长平高速绕城南段资产的请示》

（吉交财【2011】124号）文件。根据交通运输部《关于吉林高速公

路股份有限公司资产注入问题的复函》（财资便字【2011】227号）

文件精神，交通运输部暂停受理收费公路资产上市审批事项，直接导

致原资产注入承诺无法如期兑现。 

三、 解决方案及最新进展情况 

吉高集团已将资产注入承诺无法如期兑现的实际情况函告吉林

高速，并已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。同时，吉高集团向省交通运输厅

汇报，提请调整注资方案。（详见公司2012年3月16日、2012年10月31

日登载于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

告） 

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已向吉高集团下发了《向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

限公司注入资产工作方案》（吉交财【2012】126号），拟向吉林高速

注入长平高速公路沿线服务区和广告经营权等资产。 

目前，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已经成立专门的组织机构，正在积极开

展各项工作。 

吉高集团承诺2015年12月31日前完成向吉林高速注入相关资产

工作。 

公司董事会将密切关注公司控股股东承诺事项履行进展情况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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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公告 

 

 

 

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


